
 
关于对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 

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【2016】第 36 号 

 

 

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6 年 5 月 6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

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预案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

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    1、上市公司 2015 年资产负债率为 16.24%，本次交易募集配套

资金 6.2 亿元，其中用于支付标的资产现金对价 1.86 亿元，用于补充

流动资金 2.4 亿元。请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、前次募

集资金使用效率及剩余情况，补充披露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补充流动资

金的必要性以及是否符合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并购重组募集配套资金计

算比例、用途等问题与解答》的相关规定。请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独

立意见。 

2、公司控股股东颜军于 2016 年 1 月 25 日卖出欧比特股票 210

万股，请补充披露相关股东股份减持计划，并在重大风险提示中提示

大股东减持风险（如有）。 

3、预案中披露，2007 年 5 月，谭军辉将绘宇智能原出资 15 万

元（占注册资本 30%）等价出资转让给王家豪；2009 年 4 月，王家

豪将原出资 109.4248 万元（占注册资本 21.85%）、原出资 40.8152 万



元（占注册资本 8.15%）等价转让给原股东范海林、王大成。请补充

披露上述股权转让的原因及是否存在代持情形，是否存在任何法律或

经济纠纷。 

4、预案显示，2009 年 11 月，智建电子注册资本增加至 1000 万

元，2014 年 3 月，李旺将智建电子 20%股权以 200 万元平价转让给

章祺。请补充披露 2014 年股权转让原因及定价依据，请与本次收购

作价进行对比说明其定价公允性。 

5、绘宇智能于 2015 年取得的测绘资质证书（甲级）将于 2017

年 7 月到期。请补充披露绘宇智能相关资质延期是否存在重大障碍，

并在重大事项中就甲级资质无法延期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不

利影响进行风险提示。 

6、本次交易中，绘宇智能估值为 52,000 万元，较净资产账面价

值增值率达 2,865.06%。请结合绘宇智能评估相关的收入、成本、利

润预测、净现金流量估算及折现率等补充披露绘宇智能溢价较高的公

允性，请独立财务顾问核实并发表意见。 

7、本次交易股权定价以评估结果为依据，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

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二十条要求，原则上应当提供两种评估方法。

本次交易两家标的公司仅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，请选择第二种评估方

法对标的股权进行评估，并补充披露该种评估方法的评估说明。 

8、请按照《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-上市公司重大资

产重组申请文件》的相关规定，补充披露两家标的公司近两年及一期

主要财务指标，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、资产负



债率、毛利率、每股收益等。 

9、预案显示，绘宇智能 2015 年实现净利润 973 万元，较上年同

期增长 325%。请补充披露如下内容： 

（1）请按测绘工程、信息系统工程、数据工程、监理工程分别

披露各项业务收入明细、营业成本构成及毛利率； 

（2）请结合公司经营情况、产品结构、收入确认方式、毛利率

变动等补充披露绘宇智能 2015 年净利润大幅上升的原因。 

10、本次交易对方承诺，绘宇智能 2016 年度、2017 年度及 2018

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

人民币 3500 万元、4500 万元、5700 万元。请结合业绩测算的方法、

在手订单情况及行业平均增长速度等补充披露上述承诺业绩的依据

及可实现性。 

11、预案显示，智建电子 2014 年及 2015 年净利润分别为-124.60

万元、433.95 万元。请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和主要在手订单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2014 年智建电子业绩亏损的原因； 

（2）智建电子 2015 年销售大幅上升的原因，以及其是否具有可

持续性； 

（3）智建电子近两年营业外收入明细及性质。 

12、预案中披露，智建电子与施奈德、EMERSON、EATON、STULZ、

依米康、Commscope、HP、Tyco 等国际一流企业建立长期的战略合

作关系。请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2014 年、2015 年智建电子前五大客户名称、销售金额及营



收占比情况； 

（2）上述企业与智建电子的合作模式、近两年合约签订情况及

合同金额； 

（3）智建电子是否存在大客户集中的情形，如有，请就客户依

赖风险做进一步风险提示。 

13、预案第 86 页“原高管及核心人员的安排”表格显示，智建电

子核心人员李旺及章祺的合同期限为“36个月”，同时正文中披露李旺、

章祺承诺服务期限为“60个月”。请对上述任职期限差异进行核实及更

正（如适用）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5 月 18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5 月 13 日 

 

 


